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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demand is the link which connects social demand and law. 

Moral demand is the subjective factor which decides the birth of law. I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law. Law’s effect has something with moral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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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德需要是将社会客观需要与法相联系的中间环节。道德需要是决定

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其影响着法的发展和演变，法的实现与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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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肯定了法与道德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道德和法都

是节制人们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规范；同时道德与法在内容上有继

承性，道德是法的基础，法是道德的制度化体现。柏拉图说过：“法是维护正

义的手段，法律规范必须着眼于德和善，实现正义、道德和幸福的原则”。因

此，法律只有在符合人们的道德信念时，才具有价值和效力。如果法违反道德、

违反正义，它就起不到应有的规范作用。朗·L·富勒认为法律的突出特点是其

目的性和其所反映的价值观念，因此，脱离 “应该”便不能很好地理解“实际”

的法律。认为法律与道德不可分，并提出了法律制度作为整体，必须满足程序

上的八项要求，即法律的内在道德。他坚持自然法的法律与道德具有必然联系

的基本命题，并将道德作了区分，认为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而

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相似。虽然道德与法的关系学说多种多样，但都承认道德与

法都是一种规范、裁判标准，两者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程度的重合性，相当程度

的道德就是法的内容。

这些观点集中从道德与法的内容和功能上的相似性等外在表现分析了法与

道德具有的密切关系，但没有从主观方面深入探讨分析道德与法的密切关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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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原因。道德与法都是人主观意识的产物，都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功能

内容又很相似，那么影响道德内容的主观意识与影响法的主观意识有何关系呢？

影响道德的主观因素是人的道德需要，影响法的主观因素是什么？本人认为，

道德对法的渗透是基于人的道德需要，人的道德需要同样对法的发展演变有重

要影响。

何谓道德需要，我国理论界尚无统一定论。有的学者认为道德需要是“人

们自觉履行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内在要求”；有的学者认为“道德需要是

为保证社会和谐、发展和个人实现自我肯定、自我完善而产生的对自律体系的

倾向性”；还有的学者认为“道德需要是人们基于道德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

义的认识而产生的对于一定的道德环境、道德规范、道德行为和自觉完善自我

道德人格的心理意愿”等等。虽然界定各有偏重，但就本质而言是相同的：既

把道德需要作为个体对道德的内在要求、心理意愿或心理倾向来解释［1］。简

言之，道德需要就是人类客观存在的对一定社会道德秩序的依赖关系。道德是

道德需要的直接产物和外化的体现，道德需要决定道德的内容，道德需要的变

化决定道德的演变。因此，与道德关系密切的法也不可避免的受到道德需要的

影响。

1  道德需要是法产生的主观因素

关于道德需要产生的动因研究，有各种观点：霍布士（Hobbes）认为，人

类本性自爱，“人天生是恶的，因为他没有任何善的观念；人是邪恶的，因为

他不知美德为何物；人从不肯为同类服务”。所以，人根本无所谓“道德需要”。

但由于“自然状态”的人一切皆平等，故而为求生的欲望驱使，免不了互相争斗。

为了和平，他们不得不互相订约，于是，社会就有了所谓的“道德”；卢梭认

为，道德是人类同情心的产物，道德需要就是人类同情心的情感需要；功利主

义者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苦乐感情是人性或道德的基础。人本性上是趋

乐避苦或趋利避害的。道德上善恶的评价和苦乐的计算密切相关，“最大多数

人的最大幸福”，就是一切社会道德的标准，也是决定个人行为的方向；而在

历史唯物主义观的指导下，马克思认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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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社会道德作为一种

特殊的社会秩序，是规范人们行为实践的，所以，对道德的探究理应立足于对

人的需要体系的把握之基础上。道德需要不是“飞来石”之类凭空产生的东西，

它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需要，必定有一定内在的原因与基础。这种基础不可能

是其他什么，只能是人性内在的那种纷繁复杂的需要，即道德需要是建立在人

类其他需要基础之上，与人类需要的多样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唯其如此，道

德需要才是可能的、才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人类道德需要得以发生的心理动

因就是原始初民在与自然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恐惧感，并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

对社会共同体的归属感和敬畏感。这种归属感和敬畏感是依靠在客观物质生活

中形成的共同的行为规范、裁判标准的实行来保障和实现的，而这些行为规范、

裁判标准就是道德。由此可见，道德需要的产生是社会客观生活的必然结果，

是人求生存发展的天性使然，道德需要本质是通过形成的共同的行为规范、裁

判标准来实现人的生存发展。

法是指由国家制定并强制保障实施的规范人类行为的一般准则。法并非是

人类产生时所带来的 “自由圣经”。它的产生有其自身的社会轨迹。按马克思

的观点，法是阶级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

阶级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调整人类关系的手段。“只有在共同利益分化为众多

的个体利益并导致普遍的利益冲突，仅靠道德、传统和舆论不足以有效维持社

会存在与发展所必须基本秩序时，法律的产生才成为必需和可能。”当社会的

自我运行或调控陷入极端的不可解决的道德陷阱中，并不断地分裂出不可调和

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冲突，同时又不能有效地摆脱这些冲突时，为了这些冲突不

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我和整个社会毁灭，更为了这个社会保持相对的和谐

状态，就设置了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实质融于社会的强大力量，这就

是法律。由此可见，最初的人是通过“道德的规律劝告”人类；然而，道德作

用的发挥依赖行为主体的内心信念、道德观念和良知，不具有强制性，不能有

效地制止违反道德的行为。为此，社会机器出于整个社会秩序和谐的需要，将

道德理念强制性地灌输到法律中，规定个体行为的最低底线，法律从原初的基

本道德当中衍生出来了。由此可见，最初的法就是道德，只是把道德披上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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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衣，以国家强制保障使人产生敬畏感。而且法的主要功能也是维护社会秩序，

为人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

因此最初的法的产生是基于人的道德需要，法的功能与道德需要的目的是

一致的，道德需要是法产生的主观因素。

2  道德需要影响法的发展

道德需要对法的影响体现在法的稳定性和发展性两个方面。

第一，道德需要的稳定性要求法也具有稳定性。由于维护人的基本生存的

道德需要稳定性，要求法也要具有稳定性。道德需要是一种特殊的需要。一般

来说，人们往往把需要分为个体需要、社会需要，或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等几

个类别。其中关系人的生命安全、人格、尊严、自由等最基础的个体生存条件

的需要是人的道德需要不变的追求。因此，关系人的生存的行为规范是每部法

都必须具有的内容，无论是封建主义的法、资本主义的法还是社会主义的法都

不例外。纵观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法规法典，有关社会公共秩序安全的内

容都占有重要的比例和篇幅。

第二，道德需要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形态必然受到社会物质现实变化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演变，道德需要也将随之发生改变，作为道德需要衍生品的法也需

随之而发展。发展有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式。横向发展是指道德需要领域的扩大，

社会的发展促使许多新的领域产生，道德需要的领域也随之扩大，如网络虚拟

世界出现使得其道德需要随之产生；纵向的发展是指对同一对象的道德需要的

变化。道德需要的变化都在影响和指导着法的发展。在我国，法对私有财产态

度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道德需要影响法的发展的例子。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实行大公有制经济，强调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的保护。随着改革开放和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越来越多私有财产出现，对个人合法财产的保护成为人

们的迫切需要，因此，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3  道德需要影响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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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实现是指法的要求在社会生活中被转化为现实，强调个体对法律规范

的实际施行的程度和法的施行结果与法制定的目的相一致程度。法的实现有两

种途径，主体自觉遵守施行或是强制主体施行。主体自觉遵守施行是成本最低

的法的实现方式。若要主体自觉施行法，最重要的前提是法是否能得到主体的

认可。判断的标准就是法是否满足主体的道德需要。道德需要体现人的主观意

识和需求，对公平、正义、善良等基本道德实现具有衡量尺度的功能。个体根

据道德需要衡量法是否体现了公平、正义、善良，从而做出对法的个人评价。

若法的评价尺度与道德需要的评价尺度一致，则法满足人的道德需要，将有利

于个体自觉的遵守法、维护法；若法的评价尺度与道德需要的评价尺度不一致，

则会影响个体守法护法的积极性，不利于法的实现。

道德需要作为联系社会客观需要和法的中间环节，承担着将社会需要逐步

转化为法的内容的任务。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各种秩序的需要首先形

成了个体的道德需要，在逐渐形成社会主流的道德需要，最后上升为国家意志，

形成法的内容。

国家的出现，社会生活的需要是法产生的阶级条件和物质基础，而道德需

要则是影响法的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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